附件2

承诺书

本单位承诺：
1. 所提供的申请材料和资质证明均真实、合法、有效，并对此承担法律责任；
2. 所申报项目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知识产权，并对此承担法律责任；
3.同意按照申报的资金使用计划合理使用本次的扶持资金，保证全部资金用于所申报项目的发展上；
4.同意为文化产业扶持资金建立独立的财务会计账；属于文化产业主题园区建设扶持资金的项目，则同意独立为该扶持资金设立独立的银行账户；
5.本单位及法人近两年无违法违规经营及安全生产事故纪录，业界信誉良好，未违反本资金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bookmark: _GoBack]6.自觉接受泾河新城文化和旅游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资金使用的监管，并配合提供相关材料。


法人代表签名：         承诺单位（人）盖章（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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